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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〔2021〕33 号

关于印发《南陵县促进公办养老机构提升改造
和公建民营资金奖补办法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养老机构：

经县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南陵县促进公办养老机构提升改造和

公建民营资金奖补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实施。

南 陵 县 民 政 局

文件
南 陵 县 财 政 局
南陵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南陵县卫生健康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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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陵县民政局 南陵县财政局

南陵县发改委 南陵县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1年 6月 29日

抄送：县委办，县人大办，县政府办，县政协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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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陵县促进公办养老机构提升改造和
公建民营资金奖补办法

为贯彻落实《芜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

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实施意见》（芜政办〔2019〕5号）和

《芜湖市民政局、发改委、财政局关于印发芜湖市特困人员供养

服务设施（敬老院）改造提升行动计划的通知》（民通〔2020〕

47号），推动公办养老机构提升改造，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参与

发展养老服务业，根据《南陵县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

业的实施意见》（南政〔2016〕49号），《南陵民政局、财政

局、发改委、卫计委关于印发南陵县养老机构公建民营规范化指

导意见的通知》（民政〔2017〕97号），现就促进公办养老机

构提升改造和公建民营，制定本资金奖补办法。

一、各镇依据《安徽省民政厅、财政厅关于印发安徽省农村

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等级评定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皖民福

〔2015〕471号），对公办养老机构提升改造、扩建的，工程竣

工后且通过市民政局评定为三星级供养机构的，县财政采取以奖

代补的形式给予该机构所在镇一次性补助，其中，完成截止时间

按照 2021年、2022年、2023年，分别补助工程审计决算价格的

90%、70%、50%。（承办单位：县民政局，财政局，发改委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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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鼓励各镇公办养老机构通过公建民营方式，引入第三方

社会组织运营。对社会组织运营的公办养老机构，在完成民办非

企业养老机构法人登记、备案后，对其供养的农村五保老人和城

镇“三无”老人，按自理、介助、介护三种类型，给予每月 300元、

400元、600元标准的护理补助，由县财政全额补助。（县民政

局、财政局、卫健委）

三、鼓励符合条件的公建民营养老机构建立镇、村居家养老

服务中心（站），按照《安徽城乡养老服务三级中心建设指导规

范（试行）》验收合格后，根据《芜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贯

彻落实<芜湖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>的实施意见》（芜政办〔2020〕

9号），给予相应的建设和运营补贴。

四、公建民营养老机构按规定享受政府制定的有关民办养老

机构税费减免、政府购买服务、投融资、人才队伍保障等扶持政

策。公建民营机构不享受各级财政一次性床位建设补助。

五、本办法由县财政局、民政局、发改委、卫健委共同负责

解释。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